公   告
  中華民國100年2月18日；100馥二管公字第10000020號
     主旨:請住戶勿占用他人車位及於車位放置雜物。
     說明:

      一、依據社區規約中之停車場管理辦法及第二次區權會會議決議辦理。
二、邇來發現社區有部分住戶隨意占用其他住戶之停車位，致妨礙被占用停車位之住戶停車權益，請以同理心、尊重他人，敬請確實遵守規定。
      三、倘住戶間彼此借用停車位者，請告知車道哨登記，俾便社區安全管理。
四、近來發現有部分住戶將自有物品或雜物等放置於停車位或公共空間，煩請有上述情形之住戶，儘速收回，以保持公共空間之整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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